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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 CB(2)692/07-08(15)號文件 
 

有關於『整筆撥款資助制度對受資助福利界別的影響』意見 

 

現時社會各界對上述事宜均有不同之立場, 當中包括: 

 

香港政府:  立場- 認為此制度並無特別問題 

論證- 社會福利署署長表示, 此制度給予社會服務機構一個靈活處理撥 

款的空間, 而現時的成效正符合當初設立制度時的預期結果。 

 

社會服務機構: 立場- 認為此制度令服務質素下降、同工不同酬、員工大量流失、薪酬

及社工     太低而招聘不到人手、員工士氣不穩。 

論證- 新畢業學位社工入職社會福利署, 起薪點比相同學歷但入職社會 

服務機構, 兩者相距三仟元以上, 跟本無法留住員工。 

 

市民:   立場- 在現時經濟大氣候下, 各行各業均應該以「市場化」的 

方式去運作, 有能者居之, 有競爭才能提供更優質的服務, 就算

是社工亦應如此。他們不應在所謂”同工同酬”上爭論, 這是一種

自私且不顧市民的行為。 

論證- 且看長者安居協會所提供之平安鐘服務, 連特曾亦嘉許為社會企

業的模範。 

 

總結各方的立場, 本人大致得出以下爭議重點: 

 

1. 此制度給予社會服務機構一個靈活處理撥款的空間, 而現時的成效正

符合當初設立制度時的預期結果。 

2. 服務質素下降 

3. 同工同酬 

4. “市場化”議題 

 

 

先就第一點來說, 社署署長所說, 此制度確是給予社會服務機構一個靈活處理撥款的空間; 

但對於『而現時的成效正符合當初設立制度時的預期結果。』則有所疑問。 究竟署長所說的

預期結果, 是否包括現時出現的爭論? 是否仍有一些非預期結果, 署長並沒有表達出來? 

 

 

而第二至第四點, 它們均不是一個個的獨立問題, 而是彼此互相影響。本人嘗試解說出來: 

 

“服務質素下降”、”同工同酬”及”市場化”的關係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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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社福機構(本人在下文會改稱為「社會服務機構」, 因「社會福利機構」應由政府運作, 是

政府提供予市民福利的機構。 社會服務機構和政府之間的角色, 應該是合作伙伴, 是政府為

免架構不斷澎脹而難於管理, 於是改為出錢不出力的安排; 而社會企業某程度上有別於「社

會服務機構」。 先暫且這樣分類可能會較容易分析問題所在。) 

 

對於支持社工應”市場化”的市民來說, “同工同酬”根本就是「大鑊飯」的代名詞, 即不

論社工們工作成效如何, 大家也是出一樣的糧, 這又何來會提高服務質素? 況且社署社工和

社會服務機構社工所做的工作不一樣, 那又如何衡量”同工同酬”呢? 

 

 上論點看似合情合理, 但當中忽略了一些環節。在此我們首先要了解”市場化”的特點, 一

個開放且有效的市場,必須要在自由度大、干預少的基礎下運作。例如: 貨品及服務可以自由

訂價、供應時流動性高、有效率及在多勞多得的情況下有合理回報推動等因素。但現時社會

服務機構卻是在”計劃經濟”下運作。 

 

 以自由訂價為例, 現時政府要求受資助的機構在提供服務時, 服務收費絕大部份是由政

府訂價, 例如: 不同機構之安老院舍宿位、家居照顧服務每餐膳食費均劃一收費, 機構不能

因為它們提供的服務較好而提高收費。 

 

 另外在市場化下, 必定涉及物質回報(俗稱盈利或盈餘), 社會服務機構的收入是政府的

封頂式一筆過撥款, 如果要爭取合理回報, 唯一方法只有降低生產成本。就像內地廠商一樣, 

由於競爭太大且面向西方國家的大客戶例如沃爾瑪時無能力議價, 以致很多時因成本上升時

無法轉嫁而出現將價就貨、剝削工人等情況。從現時社會上有人提出要為清潔工人及保安員

爭取最低工資的原因, 是因為過往政府帶頭推動價低者得的競投方式, 以致中標者以不同方

法剝削工人, 這是一種因果關係。 

 

現在社會服務機構面對的問題是: 清潔公司剝削工人, 工人最多掃街時隻眼開隻眼閉, 

角落那一舊垃圾不處理。可是服務使用者不是一件死物, 提供服務的機構雖不致於要把他們

奉作神明、有求必應, 但亦不可求求其其、敷衍了事(因隨時會死人)。需知社會服務是屬於

一種人力密集的行業, 在主要成本(即薪酬)上升但收入(即撥款)追不上的情況下, 機構就算

不求物質回報, 為求避免倒閉亦只得運用以下措施:  

 減少人手, 把追不上支出增幅的撥款用以按市場薪酬*加薪, 保留有經驗的社工, 

但其工作量要增加; 

 辭退高薪但有經驗的社工, 改聘少經驗的社工, 工作量可能不變; 

 不辭退任何社工, 但所有社工的薪酬增幅要少過市場薪酬*增幅;  

 不增薪改為什麼什麼獎金獎品; 

 巧立名目剝削員工 (相信沒有社會服務機構會傻到這樣做)。 

 

(*這個市場薪酬, 卻是只能參考政府社工的薪酬價錢。因除社會服務機構外, 政

府是最大的社工僱主。正如銀行界加薪, 首先必定會參考匯豐及中銀的薪酬價

錢一樣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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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見到, 無論用那一種方法均不可能得出”提高服務質素”的結論。 

 

社會服務機構和政府攜手合作、一同為人民服務, 政府社工待遇卻比社會服務機構社工

優裕, 比著各位你願意長久留這些機構工作嗎? 如果你也不願長久留在這些機構工作, 那麼

你又如何有方法使到經常有人事變動的機構, 可以提高服務質素? 服務質素越拉越低的情況

早就經已出現。 

 

 另外, 對於一個自由市場來說, 必定有競爭及比較。政府堅稱整筆撥款制度好, 市民又

不認同”同工同酬”這一套, 那必定是經過驗證後得出的結論。但現時所謂的驗證方式, 只是

以一眾同樣被封頂撥款的社會服務機構來互相比較, 於是乎出現了公說公有理(政府及市

民)、婆說婆有理(社會服務機構及社工們)的局面。要真正得出結論最有效的方法, 只有政府

嘗試以一筆過撥款的形式, 於 2008年起任何新服務不再使用投標方式、亦不再撥款與任何

機構, 改為政府在各區自行提供院舍服務、長者地區中心、日間中心、家居照顧服務等等。 在

市場規律運作下, 三年後再來比較, 那時便會知道結果。 

 

在市場化規則下, 有所謂一分錢一分貨。 世界上是沒有”又要馬兒好, 又要馬兒不吃草”
這一回事。社會福利開支增長是一個社會問題, 主要涉及到人口結構及民生需要, 硬要以”
市場化”這個理由把壓縮政府開支的責任放在社會服務機構上, 然後送上一個「給予社會服務

機構一個靈活處理撥款的空間」禮物, 這對大家有什麼益處? 

 

 

 

話到至此, 但現在要面對的問題又要如何解決? 在基於政府與社會服務機構是互相合作的關

係前提下, 雙方可否考慮以下混合方案: 在計算撥款時, 先將資助模式、服務輸出量及服務

人手編制回復至以往政府所訂的水平, 然後打折(例如:95%)給予社會服務機構, 並保留政府

提倡的整筆撥款制度。這樣可有以下益處: 

 

1. 藉此機會驗證整筆撥款制度所帶來的優缺點。 

2. 由於政府有第一手的資料, 去制訂每一類服務所需要的人手比例(包括護

士、物理治療師、社工等職位), 故不會擔心出現”重量不重質”的服務情況。 

3. 資助金額是與公務員薪級表掛勾然後打折, 正正能合符之前所講『參考政

府這最大僱主的薪酬價錢。』 

4. 在這套打折撥款方式下, 業界都知道撥款金額不會與公務員薪酬相差得太

遠, 因此假如有機構在訂立自己的薪級表時與現實脫節, 便很容易被發覺

且不容易招聘人手。公帑監管亦比較容易。 

5. 只要打折幅度不太, 相信業界亦較容易接受, 而社會服務機構亦算是為政

府節省公帑出了一分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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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, 希望政府、業界及市民都能藉今次機會彼此諒解、和和氣氣找出解決方法, 不要互相

指責對方。 

 

 

其他事項:  

由於近年政府大力推動「社區為本」的社會福利方針, 故近年社署及醫管局出現了不同類型

的投標服務, 例如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, 離院長者支援計劃等。於是乎出現了一個奇怪

情況: 就是同一屋人會同時接受兩至三個社會服務機構所提供的相似服務, 而部份中標機構

甚至是跨區服務。這根本是一種無效率、浪費資源的做法, 值得探討改善。另外這些投標服

務標書中得分最多的部份是出標機構承諾服務多少人, 正正就是變相”價低者得”的做法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市民 

陳嶺東先生 

 

                 22/12/2007 

 

 


